
 

证券代码：60014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廊坊发展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27 

 

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

 担保人名称：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

担保金额共计 2,000 万元，已实际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

余额 11,136.55万元（含本次） 

 本次担保的反担保：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为廊坊市华

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

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：无逾期担保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公司及控股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，广炎供热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,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2022 年 6 月 23 日，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

 

下属控股公司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炎供热”

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交行廊坊分行”）申请

融资，签订了相关协议。主要情况如下： 

广炎供热向交行廊坊分行申请借款 2,000 万元，用于购买原材料。

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借款年化利率为 4.35%，按季付息。廊坊市华逸发展

智慧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逸发展”）为广炎供热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。广炎供热以其全部资产为华逸发展提供反担保。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

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融资

及担保计划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（包括华逸发展、广炎供热）

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 2 亿元，并为融资提供额度不

超过 2 亿元的担保事项。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（详见公司临 2022-019、临

2022-024 号公告）。本次融资及担保金额在 2022 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

范围内，并经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须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廊坊市广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

1.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2.注册资本：1020万元 

3.住所：廊坊市广阳区建设路与广阳道交口南 50米（建设路供热

站院内） 



 

4.法定代表人：赵俊慧 

5.经营范围：集中供热（有效期以行业部门批准日期为准）；房屋

租赁；新能源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节能技术

推广服务；机械设备的销售、安装、维修服务；供暖设备、管道安装、

维修；水暖部件、建材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6.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廊坊市华逸发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561 55.00% 

廊坊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 19.61% 

天津广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9 15.59% 

锐鑫智（天津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100 9.80% 

合 计 1020 100% 

 

7.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：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广炎供热资产总额 38,203.20万元、负

债总额 27,239.78万元(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2.19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

额 12,043.82 万元)、资产净额 10,963.42 万元；2021 年度营业收入

17326.11 万元、净利润 25.58 万元。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

或有事项。（上述数据已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广炎供热资产总额 34,964.28 万元、负



 

债总额 25,321.26万元(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138.75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

额 11,186.93 万元)、资产净额 9643.02 万元；2022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

7390.79 万元、净利润-1320.40 万元。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

大或有事项。（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） 

（二）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

公司持有华逸发展 62%股份，为其控股股东；华逸发展持有广炎供

热 55%股份，为其控股股东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华逸发展为广炎供热交行廊坊分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

为 2,000 万元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范围包括：主债权本

金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实

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、诉讼费（或仲裁费）、保全费、

公告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及其他费用。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的

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。为降低华逸发展的担保风险，广炎

供热以其全部资产对华逸发展的担保债权及实现担保债权的全部费

用，向华逸发展提供反担保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融资及担保是为了满足广炎供热正常经营业务需要，有利于

实现良性发展，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本次担保各方均

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，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，反担保可以保障

公司利益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

 

2022年 6 月 23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会议全

票通过了《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

认为：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与反担保，是满足下属公司

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
董事会认为：本次融资及担保是为了满足广炎供热正常经营业务

需要，有利于实现良性发展，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同

意上述融资事项。本次担保各方均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，本次担

保事项风险可控，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

利益，同意上述担保事项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

11,136.55 万元（含本次），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

65.32%，皆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，无对外逾期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月 23 日 


